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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1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1：增進與人相處、溝通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服務學習」評量表 

姓名  學號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題 目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100 分 

活動性質（30%） 服務學習之體驗與反思
及價值待改進 

服務學習之體驗與反
思及價值尚可 

服務學習之體驗與反
思及價值高 

 

參與程度（35%） 服務學習之參與度及表
現待改進 

服務學習之參與度及
表現尚可 

服務學習之參與度及
表現高 

 

心得回饋（35%）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之實用價值待改進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之實用價值尚可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之實用價值高 

 

註：每項目分數為 100 分，敬請將分數乘以上百分比後填寫，感謝。 
說明：  
畢業前，必須：  
1. 參與團隊學習、社區教育服務隊至少 1 次以上  
2. 所上服務學習活動至少 2 次。  
 
繳交文件：  
校內/校外服務學習紀錄或證明，或參與學習服務之證明，並撰寫心得報告(心得格式如附件一)。 

其他表現評語： 
 
 
 
 
 
 
審查人簽名： 

總分： 

備註： 
請同學於每次服務學習結束後，將本表連同服務學習紀錄與心得送交導師或指導教授或任課教師評
分，再將正本繳回所辦公室留存、自行保留一份影本。並在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將歷年之審核表
彙整送交所辦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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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2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2：實踐教育倫理與生命教育的能力 

「實踐能力」評量表 

姓名  學號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題 目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90 分 

心得內容詳實、完
整性（40%） 

心得內容不足，具實
踐教育倫理與生命
教育之能力待改進 

心得內容尚可，具
實踐教育倫理與生
命教育之能力中等 

心得內容完整，
具實踐教育倫
理與生命教育
之能力高 

 

課 程 參 與 程 度
（30%） 

參與態度認真積極
及用心學習待改進 

參與態度認真積極
及用心學習尚可 

參與態度認真
積極及用心學
習 

 

影 響 性 與 價 值
（30%） 

事後對於教育價值
之反省、檢討、改善
之回饋低  

事後對於教育價
值之反省、檢討、
改善之回饋中等  

事後對於教育
價值之反省、
檢討、改善之
回饋高  

 

註：每項目分數為 100 分，敬請將分數乘以上百分比後填寫，感謝。 
說明：(心得格式如附件二) 
畢業前，需選修「教育倫理學研究」、「生命教育研究」、「情意與道德教育」、「資訊倫理與素
養研究」、「人際溝通研究」或「諮商專業倫理研究」等一門相關課程，繳交書面報告(內容
須與教育倫理與生命教育標題符合)給任課教師評分；或參加前開相關領域之潛在課程，如

研討會、服務學習、志工…等，並將檢核相關證明資料，經導師或任課教師或指導教授評核。 
其他表現評語： 
 
 
 
 
 
 
審查人簽名： 

總分： 

備註： 
請同學於學期末後，將本表連同書面報告送交任課教師或導師或指導教授評分，再將正本繳回所
辦公室留存、自行保留一份影本。並在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將歷年之審核表彙整送交所辦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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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3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3：提升理論與實務思考及批判的能力 

碩士學位論文計畫書口試評分表 

姓名  學號  口試時間 年  月 日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口試委員  

評審意見： 

 
 

口試委員簽章： 

日期：年月日 

 

結果
勾選 

論文計畫書 
口試結果 分 數 評 分 標 準 

 不修改 90 分以上 無須修改結構與內容，或略加修改文字即可通過。 

 
小幅修改 89 ~80 分 

應小幅修改內容及文字，於口試次日起一個月內修正完

畢，經指導教授同意修改內容簽名後通過。 

 
大幅修改 70 ~ 79 分 

應大幅修改結構與內容，於口試次日起二個月內修正完

畢，並經原全體口試委員同意修改內容簽名後通過。 

 
重新口試 69 分以下 

應重新提出計畫書，於下一學期向全體口試委員申請重新口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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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3：整合教育知識與議題的思考及反省能力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評分表 

學年度第  學期 

姓名  學號  
口試時間 年  月  日 

口試地點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100 分 

研究主題、方法與

程序（20%） 
研究方法及程序不合宜，
無法解答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及程序僅能解
答部分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及程序適
當，足以解答研究
問題 

 

資料取得、處理、

詮釋、歸納與推論 
（20%） 

取樣不足、資料處理分析
及結果之詮釋與推論待改
進 

取樣方式、資料處理分
析及結果之詮釋與推論
中等 

取樣適當、資料豐
富、處理分析及結
果之詮釋與推論嚴
謹 

 

論文結構安排與論

證層次（20%） 
論文結構及論證待改進 論文結構及論證層次中

等 
論文結構完整、論
證層次均衡而有系
統 

 

研究重要性與價值

性（20%） 
研究主題與結果在學術與
應用上之價值待改進 

研究主題與結果之學術
性與應用價值中等 

研究主題與結果具
原創性、學術性或
應用價值高 

 

其他：如論文格
式、文字精確流
暢、引註嚴謹、建
議適當、簡報技
巧、研究倫理等
(20%)  

在其他未包括的項目中，
無優良表現者 

在其他未包括的項目
中，有一或兩項優良表
現者 

在其他未包括的項
目中，有三項以上
優良表現者 

 

評審意見： 

口試委員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總分： 

本所論文評分參考標準如下表： 
分 數 評 分 標 準 
90 分以上 論文內容、研究方法、結果及論述非常完備，具學術價值。 
85 ~ 89 分 小幅修改內容及文字後即可提高論文達一定品質。 
80 ~ 84 分 須增刪內容並經指導教授簽名確認通過後尚具論文品質。 
70 ~ 79 分 大幅修改結構與內容並經全體口試委員簽名後可達基本論文門檻。 
69 分以下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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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4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4：精進教育研究方法與科技的應用能力 

「學術發表能力」評量表 

姓名  學號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題 目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100 分 

文 字 及 結 構
（30%） 

文章組織結構、文字之
安排及解答研究問題待
強化 

文章組織結構及文字
之安排，尚能解答研究
問題 

文章組織結構及文字
之安排，足以解答研
究問題 

 

文 獻 及 方 法
（35%） 

方法與參考資料取得及
處理待強化 

方法與參考資料取得
及處理中等 

方法與參考資料取得
及處理具完整性  

結 果 與 價 值
（35%） 

結果之原創性、學術性
與實用上之參考價值待
強化 

結果之原創性、學術性
與實用價值中等 

結果具原創性、學術
性或實用價值高  

註：每項目分數為 100 分，敬請將分數乘以上百分比後填寫，感謝。 
說明：  
畢業前，必須於所上或校外舉辦之研討會或期刊，發表論文乙篇。  
 
繳交文件：  
1. 發表證明影本。 
2. 已發表之研討會手冊封面、議程及發表內容影本乙份。 

其他表現評語： 
 
 
 
 
 
 
審查人簽名： 

總分： 

備註： 
請同學於具審查之刊物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後，將本表連同文章送交導師或指導教授評分，再將
正本繳回所辦公室留存、自行保留一份影本。並在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將歷年之審核表彙整送交
所辦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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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5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5：拓展全球視野與比較研究教育的能力 

「國際教育交流能力」評量表 

姓名  學號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題 目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100 分 

活動性質（30%） 全英文活動及相互交流
機會少 

全英文活動及相互交
流機會普通 

全英文活動及相互交
流機會多  

參與程度（35%） 實際進行國際教育交流
之次數時間與程度低 

實際進行國際教育交
流之次數時間與程度
普通 

實際進行國際教育交
流之次數時間與程度
高 

 

心得回饋（35%）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及實用價值低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之實用價值普通 

事後反省、檢討、改善
之實用價值高  

註：每項目分數為 100 分，敬請將分數乘以上百分比後填寫，感謝。 
說明：  
畢業前，必須參與：  
1. 外籍生互動、國際參訪、專題演講(英文) 至少 1 次以上；  
2. 或本所舉辦之國際教育日至少 2 次以上。  
 
繳交文件：  
參與與外籍生互動、國際參訪、專題演講(英文)或本所舉辦國際教育日之心得記錄(心得格式
如附件一)。 

其他表現評語： 
 
 
 
審查人簽名： 

總分： 

備註： 
請同學於每次學習結束後，將本表連同服務學習紀錄與心得送交導師或指導教授或任課教師評分，
再將正本繳回所辦公室留存、自行保留一份影本。並在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將歷年之審核表彙整
送交所辦驗查。 

  



7 
 

附件六：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 6 

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教育研究所 

核心能力 6：強化知識創新與國際學術的能力 

「教育國際學術交流能力」評量表 

姓名  學號  審查時間 年 月 日 

題 目  

評分標準 
審查項目 

待改進 尚可 優 
分數 

  70 分                      80 分                   100 分 

活動性質（30%） 研討會之學術與國際性
之價值低 

研討會之學術與國際
性之價值普通 

研討會之學術與
國際性之價值高  

參與程度（35%） 實際參與之時間、次數
及表現程度低 

實際參與之時間、次數
及表現程度中等 

實際參與之時
間、次數及表現
程度高 

 

心得回饋（35%） 報告內容省思、檢討、
改善之實用價值低 

報告內容省思、檢討、
改善之實用價值中等 

報告內容省思、
檢討、改善之實
用價值高 

 

註：每項目分數為 100 分，敬請將分數乘以上百分比後填寫，感謝。 
說明：  
畢業前，必須參與校內/校外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至少 2 次以上。  
 
繳交文件：  
1.參與校內/校外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參訪活動之證明。 
2.參與校內/校外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參訪活動之心得記錄(心得格式如附件一)。 

其他表現評語： 
 
 
 
 
 
審查人簽名： 

總分： 

備註： 
請同學於每次學習結束後，將本表連同服務學習紀錄與心得送交導師或指導教授或任課教師評分，
再將正本繳回所辦公室留存、自行保留一份影本。並在提出論文口試申請時，將歷年之審核表彙整
送交所辦驗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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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心得報告 

學校名稱 銘傳大學 系所 教育研究所 

活動日期    年   月   日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成果 

 
主    題：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與會人員：教育研究所全體師生 
心    得(約 500 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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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共六張)及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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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  

心得報告 
 

 

 
 

學校名稱 銘傳大學 系所 教育研究所 

課程名稱    

心得報告 

心    得(約 500 字)：  
 
 
 
 
 
 
 
 
 
 
 
 
 
 
 
 
 
 
 
 
 
 
 
 

附件二 


	附件一：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1
	附件二：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2
	附件三：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3
	附件四：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4
	附件五：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5
	附件六：教育研究所六大核心能力檢核表6

